中港國民小學新世代多元成長計畫
1、 計畫緣起：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解決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無力負擔學、雜費、生活扶助問題，使其無後顧之憂，專心向學，更進一步獎勵學業優良及進步、鼓勵孩子勇敢追求理想，參加學校社團，學習多元才藝，協助學生圓夢，特別和國際扶輪3490地區新北市第六分區合作，訂定本計畫。
2、 目的：
（1） 幫助無力負擔學、雜費、生活扶助之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神。
（2） 鼓勵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學努力向學，參加學校多元社團，提升其學習成就表現。
（3） 累積未來發展能量，協助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與興趣。
3、 經費來源：新北市新世代扶輪社等5社捐助。
4、 期程：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
5、 經費概算表：
	項次
	內容
	單位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1
	學、雜費補助
	人
	700
	38
	26,600
	含教科書費、家長會費、團保費、簿本費。

	2
	獎勵學業優良及進步獎
	人
	200
	130
	26,000
	發放文具獎品。

	3
	學生生活扶助
	人
	5,000
	3
	15,000
	視情形補助，最高補助金額5,000元，每案一次為限。

	4
	社團團費及器材
	人
	4,000
	4
	16,000
	視情形補助，最高補助金額4,000元，每案一次為限。

	5
	社團對外比賽活動圓夢
	式
	66,400
	1
	[bookmark: _GoBack]66,400
	視情形酌予補助。

	
	總          計
	
	
	
	150,000
	視支用情形，不同項次可相互勻支。



6、 實施方式：
（1） 學、雜費補助(學務處)
學、雜費包含教科書費、家長會費、團保費、簿本費等，學校依規定向有關單位申請前述費用，不足額部分由本經費補助，未領有各相關單位前述費用補助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全額補助。
1、戶籍所在地之區（鄉、鎮、市）公所核發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或父母享有勞保且屬非自願性失業(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完成失業認定，附有失業認定證明文件者)，並經學校查證確屬家庭經濟困難者。
3、無證明文件，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清寒無力支付者。
（2） 學生學業獎勵 (教務處)
關懷學生並獎勵其學業優良及進步，每位每次新台幣200元為上限。
（3） 學生生活扶助(學務處)
教師實地家訪後，每一個案之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5,000元為上限。優先順序如下：
1、父母親雙亡且需靠自己打工維生者。
2、負擔家計者因受傷而殘廢或死亡者。
3、父母親皆失業無工作、事業失敗或家庭二等親內成員中有花費鉅額醫藥費者。
4、單親家庭，家境清寒勉強維持生計，經查屬實者。
5、其他家境清寒，需課業輔導或其他支援者，由導師協助認定。
（4） 社團團費及器材，支援發展多元智能(導師、各處室)
1、鼓勵學生參加社團發展，補助團費。
2、補助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購置參加社團所需器材。
3、補助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購置學用品。
4、補助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圓夢計畫。
本項經家訪後視個案需求提出，每人每學年以申請一次為原則，每一個案之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4,000元為上限。
（5） 社團對外比賽活動圓夢
1、鼓勵社團參與校內外比賽，提供資源，協助圓夢。
本項視個案需求以社團為單位提出，補助金額由學校核定。

7、 申請方式：由申請人或導師填具申請表，由各處室彙整後送總務處辦理。
8、 經費支用：學生補助學、雜費由學校代為辦理繳款手續，不以現金方式發放為原則。
9、 預期成效：期望透過此計畫幫助多元能力學習與多元才能展現學生提升其自信心及生活能力，有效的促進學習與輔導成效，並使接受助學金幫助的學生能夠學習感恩及愛心回饋社會，培養以愛心回饋社會、協助他人為其人生目標。
10、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港國民小學新世代多元成長計畫申請表
	（一）申請人資料 （請務必填妥以下各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
	□男□女
	生日
	

	班  級
	        年       班
	身份證字號
	

	家長姓名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戶籍地址
	

	
（二）申請事由簡要概述

	














	
(三)我的承諾（我要為○○服務；要做○○有意義的事……心得感想）

	







(四)申請扶助金額                       核定扶助金額                 
□學、雜費補助     □獎勵學業優良及進步獎   □學生生活扶助   
□社團團費及器材   □社團對外比賽活動圓夢   □其他
（五）檢附相關申請文件
□低收入戶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  □殘障手冊    □醫療證明
□成績單    □其他清寒或突遭變故證明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承辦處室                    家長會幹事                
總務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